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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青年創業及圓夢網」，整合政府與民間創業資源，提供一站式創業資源網路平臺

，方便創業青年使用，並與實體本院青創基地結合，將圓夢網線上（On-line）創業輔導

資源服務資訊，實體化成線下（Off-line）服務。 

(二)有關創業能力培育：開設創業育成實體課程，及建置「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平臺，包

括財務融通、綜合知識、資訊科技、行銷流通、人力資源、創業育成等六大學院，提供

共近千門數位教材與輕量學習服務，協助有志創業者及新創企業主，縮短創業學習曲線

。 

(三)有關創業資金取得：主要措施包括投資、融資與研發補助等。就投資部分，經濟部自 103

年推動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與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累計投資家數達

88 家，帶動民間投增資額達 46 億元；就融資部分，103 年起推動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創業貸款家數達 4,467 家，核貸金額逾 45 億元；就研發補助而言，透過小型企業創新

研發計畫，促進中小企業及青創企業積極投入創新研發，並藉由技術深根與服務創新，

以達成長茁壯、永續經營目標。 

(四)有關經營輔導專業：結合資通訊科技，以網路、電話、專業顧問、諮詢、課程與競賽等

方式，協助青年成立新創事業與穩健經營，並藉由青年創業帶動投資、促進就業與產業

發展。提供單一窗口 0800-589-168 免付費創業諮詢專線及創業顧問諮詢服務，幫助具創

業構想者實踐其理想。由於新創企業成長需要較深入輔導，經濟部透過「創業圓夢計畫

」創業顧問長期陪伴服務機制，並遴選優質新創企業者表揚，其構面包含建基盤、助成

長與選菁英等完整面向。此外，透過「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延續育成加速器之業

師輔導、資金媒合及國際連結等三大要素，以策略聯盟方式，建構專屬臺灣新興產業育

成加速培育機制，達成加速育成企業成長之目的。 

（二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針對自由貿易港區現行實施優惠方案擬

自 105 年起調漲，恐增加港區內廠商的經營負擔，不利競爭，建

請通盤考量暫緩施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7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70） 

陳委員針對自由貿易港區現行實施優惠方案擬自 105 年起調漲，恐增加港區內廠商的經營負

擔，不利競爭，建請通盤考量暫緩施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港務公司原考量自由貿易港區業務推動成功與否，在於關務與稅賦的明確與簡化，如能提供優

質、法令明確之營運環境，對於業者來說其誘因將大於提供相關優惠措施。港務公司亦積極

參與相關法規及關務之鬆綁及跨部會平台之運作，確實尋求降低業者營運操作與時間成本，

並提升效率之有效辦法，期能提供港區事業更優質、簡便之營運環境。 

二、港務公司於 104 年 7 月 30 日函請各分公司轉知港區事業部分優惠措施自 105 年起比照轉口貨

物費率計收，後經業者反映比照轉口貨物費率計收將提升其營運成本，經多方了解業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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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全球經濟景氣低迷，又為避免增加業者營運負擔，有關調整優惠措施乙項，港務公司

已決議俟 105 年全球經濟景氣情形重新通盤檢討評估，原自由貿易港區優惠措施暫時不予變

更。港務公司未來將持續努力提升港區營運品質與效率，以提供優質營運環境，期與業者共

同攜手度過難關。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賴委員振昌就「歐習會」與臺美關係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53） 

賴委員就「歐習會」與臺美關係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歐巴馬總統上任以來，美方官員對馬總統推動和平繁榮大陸政策多次表達鼓勵與支持。 

此次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臺美雙方事前均保持密切聯繫，確保我國利益不受影響

。歐巴馬總統於「歐習會」會後聯合記者會中亦明確重申「臺灣關係法」，顯示美國信守對

臺灣之安全承諾。美「中」雖在部分領域達成合作共識，惟雙方在「南海議題」及「陸方人

權問題」等議題上仍存有許多歧見。反觀臺美近年來互信堅強，溝通管道多元且暢通無阻，

雙方持續在政治、經濟及安全等各方面保持密切穩定之合作關係。 

二、又，「歐習會」前，美方多位行政部門高層官員以對外公開發言方式，明確表達友我立場，包

括：美國家安全顧問賴思（Susan Rice）於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時指出，美方長期一

貫立場並未改變，即美方堅守其以三公報及「臺灣關係法」為本之「一中」政策，美方基本

利益係臺海之和平穩定，並反對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康達

（Daniel Kritenbrink）及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DanielRussel）除在「歐習會」行前媒體

簡報會中再度重申美國上述立場外，更強調美方尊重臺灣人民行使民主之權利，並將持續建

議北京自制，以維繫及建立兩岸之信任與穩定。 

三、未來，外交部將持續在過去奠定之深厚基礎上，進一步強化臺美關係，並增進兩國在各項實質

議題上之交流與合作。行政院陸委會亦將持續關注美「中」在臺海議題之互動，並積極與美

方溝通說明我政府大陸政策。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青年失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7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72） 

邱委員針對我國青年失業問題嚴重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青年就業問題 

在歷經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高失業率問題，形成全球性的失業危

機，成為全世界關注的治理難題。世界銀行於 104 年 10 月 13 日就青年就業問題發表報告，


